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八十九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

九次会议于２０２１年６月１０日通过，现予公布，自２０２２年７月１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 近 平

２０２１年６月１０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法

（２０２１年６月１０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书立应税凭

证、进行证券交易的单位和个人，为印花税的纳

税人，应当依照本法规定缴纳印花税。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书立在境内使用的应

税凭证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依照本法规定缴纳印

花税。

第二条　本法所称应税凭证，是指本法所附

《印花税税目税率表》列明的合同、产权转移书

据和营业账簿。

第三条　本法所称证券交易，是指转让在依

法设立的证券交易所、国务院批准的其他全国性

证券交易场所交易的股票和以股票为基础的存托

凭证。

证券交易印花税对证券交易的出让方征收，

不对受让方征收。

第四条　印花税的税目、税率，依照本法所

附 《印花税税目税率表》执行。

第五条　印花税的计税依据如下：

（一）应税合同的计税依据，为合同所列的

金额，不包括列明的增值税税款；

（二）应税产权转移书据的计税依据，为产

权转移书据所列的金额，不包括列明的增值税税

款；

（三）应税营业账簿的计税依据，为账簿记

载的实收资本 （股本）、资本公积合计金额；

（四）证券交易的计税依据，为成交金额。

第六条　应税合同、产权转移书据未列明金

额的，印花税的计税依据按照实际结算的金额确

定。

计税依据按照前款规定仍不能确定的，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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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立合同、产权转移书据时的市场价格确定；依

法应当执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的，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确定。

第七条　证券交易无转让价格的，按照办理

过户登记手续时该证券前一个交易日收盘价计算

确定计税依据；无收盘价的，按照证券面值计算

确定计税依据。

第八条　印花税的应纳税额按照计税依据乘

以适用税率计算。

第九条　同一应税凭证载有两个以上税目事

项并分别列明金额的，按照各自适用的税目税率

分别计算应纳税额；未分别列明金额的，从高适

用税率。

第十条　同一应税凭证由两方以上当事人书

立的，按照各自涉及的金额分别计算应纳税额。

第十一条　已缴纳印花税的营业账簿，以后

年度记载的实收资本 （股本）、资本公积合计金

额比已缴纳印花税的实收资本 （股本）、资本公

积合计金额增加的，按照增加部分计算应纳税

额。

第十二条　下列凭证免征印花税：

（一）应税凭证的副本或者抄本；

（二）依照法律规定应当予以免税的外国驻

华使馆、领事馆和国际组织驻华代表机构为获得

馆舍书立的应税凭证；

（三）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

部队书立的应税凭证；

（四）农民、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购买农业生产资

料或者销售农产品书立的买卖合同和农业保险合

同；

（五）无息或者贴息借款合同、国际金融组

织向中国提供优惠贷款书立的借款合同；

（六）财产所有权人将财产赠与政府、学校、

社会福利机构、慈善组织书立的产权转移书据；

（七）非营利性医疗卫生机构采购药品或者

卫生材料书立的买卖合同；

（八）个人与电子商务经营者订立的电子订

单。

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国务院对

居民住房需求保障、企业改制重组、破产、支持

小型微型企业发展等情形可以规定减征或者免征

印花税，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十三条　纳税人为单位的，应当向其机构

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印花税；纳税人

为个人的，应当向应税凭证书立地或者纳税人居

住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印花税。

不动产产权发生转移的，纳税人应当向不动

产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印花税。

第十四条　纳税人为境外单位或者个人，在

境内有代理人的，以其境内代理人为扣缴义务人；

在境内没有代理人的，由纳税人自行申报缴纳印

花税，具体办法由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规定。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为证券交易印花税的扣缴

义务人，应当向其机构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

报解缴税款以及银行结算的利息。

第十五条　印花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纳

税人书立应税凭证或者完成证券交易的当日。

证券交易印花税扣缴义务发生时间为证券交

易完成的当日。

第十六条　印花税按季、按年或者按次计

征。实行按季、按年计征的，纳税人应当自季

度、年度终了之日起十五日内申报缴纳税款；实

行按次计征的，纳税人应当自纳税义务发生之日

起十五日内申报缴纳税款。

证券交易印花税按周解缴。证券交易印花税

扣缴义务人应当自每周终了之日起五日内申报解

缴税款以及银行结算的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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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　印花税可以采用粘贴印花税票或

者由税务机关依法开具其他完税凭证的方式缴

纳。

印花税票粘贴在应税凭证上的，由纳税人在

每枚税票的骑缝处盖戳注销或者画销。

印花税票由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监制。

第十八条　印花税由税务机关依照本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的规定征收

管理。

第十九条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和税务机关

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法规定的，依照 《中华人民

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的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第二十条　本法自２０２２年７月１日起施行。

１９８８年８月６日国务院发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

国印花税暂行条例》同时废止。

附：

印 花 税 税 目 税 率 表

税　　　目 税　　　率 备　　　注

合同 （指书

面合同）

借款合同 借款金额的万分之零点五

指银行业金融机构、经国务院银

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设立的其

他金融机构与借款人 （不包括同

业拆借）的借款合同

融资租赁合同 租金的万分之零点五

买卖合同 价款的万分之三
指动产买卖合同 （不包括个人书

立的动产买卖合同）

承揽合同 报酬的万分之三

建设工程合同 价款的万分之三

运输合同 运输费用的万分之三
指货运合同和多式联运合同 （不

包括管道运输合同）

技术合同
价款、报酬或者使用费的万

分之三

不包括专利权、专有技术使用权

转让书据

租赁合同 租金的千分之一

保管合同 保管费的千分之一

仓储合同 仓储费的千分之一

财产保险合同 保险费的千分之一 不包括再保险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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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　　　目 税　　　率 备　　　注

产权转移

书　据

土地使用权出

让书据
价款的万分之五

土 地 使 用 权、

房屋等建筑物

和构筑物所有

权 转 让 书 据

（不包括土地承

包经营权和土

地经营权转移）

价款的万分之五

股权转让书据

（不包括应缴纳

证券交易印花

税的）

价款的万分之五

商标专用权、著

作权、专利权、

专有技术使用权

转让书据

价款的万分之三

转让包括买卖 （出售）、继承、赠

与、互换、分割

营业账簿
实收资本 （股本）、资本公积

合计金额的万分之二点五

证券交易 成交金额的千分之一

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法

（草 案）》的 说 明

———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７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上

财政部部长　刘　昆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我受国务院委托，现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印

花税法 （草案）》作说明。

１９８８年８月，国务院发布 《中华人民共和

国印花税暂行条例》（以下简称 《暂行条例》），

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书立或者领受合同、

产权转移书据、营业账簿和权利、许可证照等应

税凭证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缴纳印花税。１９９２年，

国家统一对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股票交易征收印花税。２０１８年，国务院同意对

存托凭证的出让方征收印花税。《暂行条例》施

行以来，印花税运行平稳。１９８８年至２０２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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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累计征收印花税２９１９９亿元。其中，一般印

花税收入１２１３１亿元，占比４１．５５％；证券交易

印花税收入１７０６８亿元，占比５８．４５％；２０２０

年，全国印花税收入为３０８７亿元。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

的决定》提出 “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为贯彻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推动完善税收法律

制度，提高印花税规范化、法治化水平，减少自

由裁量权，使税收征管更加科学规范，财政部、

税务总局在广泛调研、听取各有关方面意见并向

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基础上，起草了 《中华人民

共和国印花税法 （送审稿）》。司法部充分征求

各方面意见，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对送审稿作

了修改完善，形成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法

（草案）》（以下简称草案）。草案已经国务院常

务会议讨论通过。现说明如下：

一、立法的总体思路

从实际执行情况看，印花税税制要素基本合

理，运行比较平稳。制定印花税法，总体上按照税

制平移的思路，保持现行税制框架和税负水平基本

不变，将 《暂行条例》和证券交易印花税有关规定

上升为法律。同时，根据实际情况对部分内容作了

必要调整，适当简并税目、降低部分税率。

二、草案的主要内容

草案共２０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

（一）纳税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书立

应税凭证或者进行证券交易的单位和个人为印花

税的纳税人。证券交易印花税对证券交易的出让

方征收，不对受让方征收。

（二）征税范围。草案所附 《印花税税目税

率表》列明的合同、产权转移书据、营业账簿和

证券交易为印花税的征税范围，应当依法缴纳印

花税。

（三）税目税率。基本维持现行税率水平，

适当简并税目税率、减轻税负。一是借款合同、

买卖合同、技术合同、证券交易等税目维持现行

税率不变；二是将加工承揽合同、建设工程勘察

设计合同、货物运输合同的税率由万分之五降为

万分之三；三是将营业账簿的税率由万分之五降

为万分之二点五；四是取消对权利、许可证照每

件征收５元印花税的规定。

（四）计税依据和应纳税额。应税凭证的计

税依据为合同和产权转移书据所列的金额、营业

账簿记载的金额，证券交易的计税依据为证券交

易成交金额。印花税的应纳税额按照计税依据乘

以适用税率计算。

（五）税收优惠。总体维持现行税收优惠政

策不变，在保留 《暂行条例》中免税规定的同

时，将现行有关文件规定的部分税收优惠政策上

升为法律。同时规定，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的需要，国务院可以规定减征或者免征印花税的

情形，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此外，草案还对印花税的纳税地点、扣缴义

务人、计征方式、印花税票的使用管理等税收征

管事项作了规定。

草案和以上说明是否妥当，请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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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

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法

（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２０２１年６月７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上

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胡可明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对印花税法草案进行

了初次审议。会后，法制工作委员会将草案印发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基层立法联系点和中央

有关部门以及部分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征求意

见，在中国人大网全文公布草案征求社会公众意

见。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法制

工作委员会和预算工作委员会联合召开座谈会，

听取部分全国人大代表、中央有关部门、行业协

会、企业和专家学者对草案的意见；宪法和法律

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还到重庆、广西进行调

研，听取意见；并就草案的有关问题与有关部门

交换意见，共同研究。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于５月

１７日召开会议，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

见和各方面的意见，对草案进行了逐条审议。财

政经济委员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司法部、财政

部、国家税务总局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了会议。５

月２７日，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召开会议，再次进

行了审议。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认为，草案经过审

议修改，已经比较成熟。同时，提出以下主要修

改意见：

一、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地方、部门、

专家建议，按照减税降费的要求，支持创新发

展，鼓励知识产权实施应用，建议降低知识产

权转让税目的税率。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经研

究，建议将草案所附税目税率表中 “商标专用

权、著作权、专利权、专有技术使用权转让书

据”的税率由万分之五降低至万分之三。

二、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税目税率表

将 “买卖合同”税目界定为 “动产买卖合同”，

超出了印花税暂行条例 “购销合同”税目中纳税

人仅限于生产经营者的限定，实际上扩大了纳税

人范围。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在税目

税率表中明确，“动产买卖合同”不包括个人书

立的动产买卖合同。

三、有的常委委员提出，草案第三条第一款

将应税证券交易界定为在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场

所转让相关证券，在表述上不够周延，不能涵盖

继承、赠与等不在证券交易场所内转让证券的情

况。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将相关规定

修改为：本法所称证券交易，是指转让在依法设

立的证券交易所、国务院批准的其他全国性证券

交易场所交易的股票和以股票为基础的存托凭

证。

四、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地方、部门提

出，草案第十二条中规定对 “电子商务经营者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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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订立的电子订单”免征印花税，可能导致线

上和线下交易活动税负不公平，建议进一步细化

区分；有的提出，个人线下交易活动通常不需要

缴纳印花税，可以对个人用户与电子商务经营者

订立的电子订单实行免税，保持个人线上线下税

负一致。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将草案

上述免税规定限定为 “个人与电子商务经营者订

立的电子订单”。

五、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草案第十二

条第二款授权国务院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

要规定其他减免税情形，但未明确相关范围和要

求，建议增加。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

将相关规定修改为：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

需要，国务院对居民住房需求保障、企业改制重

组、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发展等情形可以规定减征

或者免征印花税，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备案。

六、草案第十四条规定，纳税人为境外单位

或者个人，在境内没有代理人的，按照国务院税

务主管部门的规定办理。有的常委委员提出，上

述境外纳税人如何办理纳税，应当在本法中作出

原则性规定，不宜笼统授权。宪法和法律委员会

经研究，建议将相关规定修改为：纳税人为境外

单位或者个人，在境内没有代理人的，由纳税人

自行申报缴纳印花税，具体办法由国务院税务主

管部门规定。

此外，还对草案作了一些文字修改。

草案二次审议稿已按上述意见作了修改，宪

法和法律委员会建议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通

过。

草案二次审议稿和以上报告是否妥当，请审

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

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法 （草案

二次审议稿）》修改意见的报告

———２０２１年６月１０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本次常委会会议于６月８日上午对印花税法

草案二次审议稿进行了分组审议。普遍认为，草

案已经比较成熟，建议进一步修改后，提请本次

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同时，有些常委会组成人

员还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和建议。宪法和法律委

员会于６月８日下午召开会议，逐条研究了常委

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对草案进行了审议。财

政经济委员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司法部、财政

部、国家税务总局的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了会议。

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认为，草案是可行的，同时，

提出以下修改意见：

草案二次审议稿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根据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国务院对居民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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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保障、企业改制重组、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发

展等情形可以规定减征或者免征印花税，报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有的意见建议在

上述减免税情形中增加 “破产”的情形。宪法和

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采纳这一意见。

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在审议中还对印花税的

一些具体制度安排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宪法和法

律委员会经同有关部门研究后认为，此次立法主

要是将国务院相关税收暂行条例的规定平移上升

为法律，对于涉及税制调整的建议，可由国务院

及其有关部门在下一步按照党中央的要求深化税

收制度改革中予以统筹考虑，建议此次对相关内

容不作修改；对于涉及法律执行的意见，建议国

务院有关部门在依法征收印花税的过程中认真研

究采纳，完善税款征收相关程序。

经与有关部门研究，建议将本法的施行时间

确定为２０２２年７月１日。

此外，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还

对草案二次审议稿作了个别文字修改。

草案修改稿已按上述意见作了修改，宪法和

法律委员会建议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

草案修改稿和以上报告是否妥当，请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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